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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我是真心關心香港的香港市民， 趙佐榮教授雖是旅居澳洲的香港人，但

是對於人權的看法，我們有共同的信念，我們認為人權應該互相尊重，這是必

然的事實。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 
鑒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

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 
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

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

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

人權受法治的保護， 
鑒於有必要促進各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 
鑒於各聯合國國家的人民已在聯合國憲章中重申他們對基本人權、人格

尊嚴和價值以及男女平等權利的信念，並決心促成較大自由中的社會進步和生

活水準的改善， 
鑒於各會員國業已誓願同聯合國合作以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

重和遵行， 
鑒於對這些權利和自由的普遍瞭解對於這個誓願的充分實現具有很大的

重要性， 
 

民生與經濟是人生的價值觀，是人類權利，最重要是互相尊重同基本自

由。但是在互相尊重的原則下是有底線，亦是普世價值，但是從 2019 年 6 月開

始，此底線被徹底破壞！ 
 
 香港極須與國家接軌，無論各方面都需要進行密切的融合。其中重中之

重是「什麼是真正的人權」？正如 2018 年 12 月 10 日習近平國家主席致信中國

人權委員會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 70 周年座談會，強調「堅持走符合國情

的人權發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http://www.gov.cn/xinwen/2018-
12/10/content_5347429.htm。 
  
 習近平的信中提到，「時代在發展，人權在進步。中國堅持把人權的普

遍性原則和當代實際相結合，走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奉行以人民為中心

的人權理念，把生存權、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協調增進全體人民的經

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權利，努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

展。」其中，「環境權利」是 2018 年 12 月 10 日新增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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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香港人經歷去年（2019 年 6 月開始）的社會事件，顯示部分香港

人口講的西方人權價值，實際上並非「人權」，而只是重視自己享有的言論自

由，不知道如何尊重別人的自由！並運用不恰當的暴力對待不同政見人士及一

般市民，包括：違法佔路、起底、網上欺凌、暴力恐嚇、破壞、放火焚燒店舖、

甚至極端的施予暴力、甚或至謀殺！這難道是就是所謂的「人權」？這正正是

「損害他人的言論自由及免於恐懼自由」！ 
 
 以上種種，正損害廣大市民人身的自由和保障 
（這些行為嚴重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第

二條、第七條）。 
 
備註：（ 1） 
《公約》第二條 
一.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

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約所

確認之權利。 
二.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遇現行立法或其他措施尚無規定時，各依本國憲法程序，並遵照本

公約規定，採取必要步驟，制定必要之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實現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 
三.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 
(子) 確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約確認之權利或自由如遭受侵害，均獲有效之救濟，公務員執行

職務所犯之侵權行為，亦不例外； 
(丑) 確保上項救濟聲請人之救濟權利，由主管司法、行政或立法當局裁決，或由該國法律

制度規定之其他主管當局裁定，並推廣司法救濟之機會； 
(寅) 確保上項救濟一經核准，主管當局概予執行。 
 
《公約》第七條 
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人自願同意，尤不得

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 
 
 

 另一方面，某些持份者經常將《公約》放在口邊，琅琅上口的人士，卻

刻意不提及《公約》多條條文給予政府遇到國安議題時擁有較大權力限制個人

行為。 
  
 例如，第十四條容許以國安為由限制傳媒到法庭旁聽、第十九條容許以

國安理由限制表達自由。原來全世界都有共識國安凌駕個人，但香港竟然立一

條國安法也引起軒然大波。顯然，大部分人並不準確瞭解公約的精神，真正符

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和精神。更不要說他們完全背棄了《聯合國憲章》第一

章的宗旨及原則，特別是第二條的第七點：要求每一個成員國家都不應干涉他

國內政的原則。 
 
 
備註：（2） 
《聯合國憲章》第一章的宗旨及原則 
  第一條 聯合國之宗旨為： 
  一、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

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並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

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 
  二、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



以增強普遍和平。 
  三、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

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四、構成一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以達成上述共同目的。 
  第二條 為求實現第一條所述各宗旨起見，本組織及其會員國應遵行下列原則： 
  一、本組織系基於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 
  二、各會員國應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本憲章所擔負之義務，以保證全體會員國由加入本組

織而發生之權益。 
  三、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 
  四、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

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五、各會員國對於聯合國依本憲章規定而採取之行動，應盡力予以協助，聯合國對於任何

國家正在採取防止或執行行動時，各會員國對該國不得給予協助。 
  六、本組織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要範圍內，應保證非聯合國會員國遵行上述原則。 
  七、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

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但此項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 
 
備註：（3） 
《公約》第十四條 
一. 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屬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

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法院得因民主社會之風化、公共秩序或

國家安全關係，或於保護當事人私生活有此必要時，或因情形特殊公開審判勢必影響司法而在

其認為絕對必要之限度內，禁止新聞界及公眾旁聽審判程序之全部或一部；但除保護少年有此

必要，或事關婚姻爭執或子女監護問題外，刑事民事之判決應一律公開宣示。 
二. 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 
三. 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 
(子) 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 
(丑) 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 
(寅) 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 
(卯) 到庭受審，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有此權利；

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 
 資力酬償，得免付之； 
(辰) 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人，並得聲請法院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件下出庭

作證； 
(巳) 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 
(午) 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 
四. 少年之審判，應顧念被告年齡及宜使其重適社會生活，而酌定程序。 
五. 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 
六. 經終局判決判定犯罪，如後因提出新證據或因發見新證據，確實證明原判錯誤而經撤

銷原判或免刑者，除經證明有關證據之未能及時披露，應由其本 
 人全部或局部負責者外，因此判決而服刑之人應依法受損害賠償。 
七. 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

予審判或科刑。 
 
《公約》第十九條 
一. 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

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 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

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子) 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丑)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上述兩點正顯示香港人權教育不足，大部分自稱瞭解人權的人「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然」，政府應加強在中小學作全面符合國情的人權及正確的環境權

利教育，比方，內地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中，果斷地執行控制疫情，寧願暫時鎖

國，保護每一個國民生命財產，達致人民的生命和國家安全措施卓越有成。一

一皆是環境權利與人權息息相關，輕重緩急，孰先孰後的實例。不是像現時般

某些地區或國家，只是空泛地推廣個人自由的理念，而是要多教育「尊重他人

權利」、「個人權利不得淩駕國安」等《公約》提倡，但香港人不瞭解的「環

境權利」人權理念，讓新一代清晰瞭解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是人權的基礎，這

亦是「一國兩制」的真正含意，若沒有這方面的認知，遑論「人權」；沒有法

律的規範，遑論「自由」！ 
 
 期望香港特別行政區針對人權有更深入的銓釋，並推行正確的人權和公

眾利益教育，令全香港市民更尊重人權，更懂得包容和感恩的心，這才是真正

的人權。 
 
 感謝！ 
 

 
（完） 
 
參考資料： 
《大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指導綱要》（節錄） 
 
為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大中小學系統、規範、科學地開展國家安全教育，特制定本

綱要。 
一、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

牢固樹立和全面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教育體系，系統推進國家

安全教育進課程、進教材、進校園，全面增強大中小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提升維護國家安全

能力，為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打下堅實基礎。 
（二）基本原則 
堅持正確方向。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統領，堅持和加強党對國家安全教育的領導，增強國家意

識，強化政治認同，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 
堅持依法開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中華人

民共和國反間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

框架內依法開展教育。 
堅持統一規劃。強化頂層設計，明確大中小學各學段國家安全教育目標，落實相關法律法規要

求，統籌各領域國家安全教育內容，形成縱向銜接、橫向配合、有機融入的教育格局。 
堅持遵循規律。符合學生年齡特徵，密切聯繫學生實際，緊貼世情國情社情，適應不同學科專

業領域和不同類型教育特點，提升科學性和適宜性。 
堅持方式多樣。充分利用多種資源，專門課程與學科融入相結合，知識學習與實踐活動相結合，

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結合，生動鮮活、易於接受，增強育人實效。 
（三）主要目標 
 
而更加重要的是，通過國家安全教育，使學生能夠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總體國家安全觀，牢固

樹立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增強自覺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具備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 
 



可以分為： 
1. 小學階段，重點圍繞建立國家概念，啟蒙國家安全意識。學生初步瞭解國家安全基本常

識，感受個人生活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增強愛國主義情感。 
2. 初中階段，重點圍繞認識個人與國家關係，增強國家安全意識。學生初步瞭解總體國家安

全觀，掌握國家安全基礎知識，理解國家安全對個人成長的重要作用，初步樹立國家利益

至上的觀念。 
3. 高中階段，重點圍繞理解人民福祉與國家關係，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生理解總體國家

安全觀，初步掌握國家安全各領域內涵及其關係，認識國家安全對國家發展的重要作用，

樹立憂患意識，增強自覺維護國家安全的使命感。 
4. 大學階段，重點圍繞理解中華民族命運與國家關係，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生系統掌握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涵和精神實質，理解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體系，樹立國家安全底線思

維，將國家安全意識轉化為自覺行動，強化責任擔當 
 
這是人權最基本的知識，人權建基在國家安全概念上，培養正確的觀念，才可以令社會上有更

安全，人權更能彰顯！ 
 
 


